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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4月7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

总队调查通字171088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被立案调查。公司已于2017

年4月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2017-023）。

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2017]102

号）。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披露（公

告编号：2017-099）。 

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知悉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现将内容公告如下： 

经查明，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百特”）及相关当

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 

*ST百特于2018年3月20日和2018年8月31日分别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的公告》，因前期存在虚增收入和利润的行为相应更正2015年度、2016年半年

度报告和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其中对2015年度净利润的调整金额

为-1.97亿元，变动幅度为287.09%；对2016年前三季度净利润的调整金额为

-6,856.86万元，变动幅度为65.25%。 

二、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存在重大差异未按规定及时修正 

2016年10月26日，*ST百特《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2016年度净利润为

3.4亿元至4.3亿元。2017年2月28日，*ST百特披露业绩快报预计2016年度净利润



为3.9亿元。2018年3月20日，*ST百特披露2016年度更正后的净利润为2.45亿元。

*ST百特未按规定对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作出修正，且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中披

露的净利润与2016年实际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未能及时、准确地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ST百特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4条、

第2.1条、第2.4条、第2.5条、第11.3.3条、第11.3.7条和《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1条、第2.4条、第2.5条、第11.3.3条、第11.3.7

条的规定。 

*ST百特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陆永、时任董事兼财务总监顾彤莉、时任董事

褚衍玲、时任董事兼副总经理陈建辉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

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第3.1.6

条和《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第3.1.6

条的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ST百特时任监事会主席施妙芳

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条、第2.2条、第3.1.5条和《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

2.2条、第3.1.5条的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7.2

条、第17.3条，《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第17.2条、第17.3条和《股

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7.2条、第17.3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

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陆永、时任董事兼

财务总监顾彤莉、时任监事会主席施妙芳、时任董事褚衍玲、时任董事兼副总经

理陈建辉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对于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

的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致歉和公司说明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行为向全体股东及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公司将进一步提高规

范运作意识、强化内部治理及信息披露管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对违规事项的整改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分阶段进行整改，同时不断矫正整改方法和整改方

式： 

1、对公司内控流程进行研判，优化内控制度及人员配置，对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针对性培训，深度学习监管的要求。 

2、多渠道保持沟通，从基础上加强对经营和财务数据的分析和内部监察。 

3、通过对监管政策的学习，深度理解财务监管的逻辑，并以此为根据进行

改进，提高财务部门的整体水平，使其更能符合监管要求。 

4、组织公司人员学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实施办法》等最

新出台的相关规定，进行全面认真的自查，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从监管逻辑、资

本市场权益保障等多角度，自我学习和自我督查，使得公司和各合作伙伴能共同

发展，同时保证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处分决定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处分决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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